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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司机被批准逮捕

市场内设置八处露天吸烟处
“市场里的经营场所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想吸烟的人

可以到露天吸烟处去吸。”刘梅玲告诉记者，在经营场所

全面禁烟的同时，考虑到吸烟者的需要，市场内共设置了

八处露天吸烟处供吸烟者使用。

记者从城隍庙市场管委会了解到，在庙前、庐阳宫、

庙东、小商品世界等市场共设置了八处露天吸烟处。即

庙前南大门东侧门柱处、庙前街中段上徽光阁二楼楼梯

处、茶酒楼广场东侧宣传栏处、庐阳宫南门外西侧、庐阳

宫北门外东侧、庐阳宫东北门外北侧、庙东街药房东侧、

小商品垃圾场附近。吸烟处放置吸烟筒，吸烟筒上方设

置明显标识，下方配备灭火器材。

在庐阳宫布匹交易市场内，记者没有发现抽烟人员，

一位卖布匹的老板拍着上衣的口袋说道：“烟就在这，但

肯定不能在这抽。”老板表示，布匹都是易燃物，必须要为

安全考虑。“想抽烟了，我会到外面去抽。”老板说道。

用罚款禁烟实属“下下策”
想通过“真金白银”的处罚措施来让烟民在市场内禁

烟，这招能否奏效，市民们又有何看法？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一些市民对于经济处罚措施就提出了质疑：“市场

管委会有经济处罚权力吗”？为此，记者咨询了安泰达律

师事务所的律师黄莉莉。

黄莉莉认为，市容、城管部门是具有一定执法权的，

但作为市场管理部门应该是不具备经济处罚执法权的。

随后记者将该观点反馈到城隍庙市场管委会，一位负责

人坦承：“我们确实是没有执法权进行经济处罚的，还是

以劝导为主，或交给消防等相关部门处理。”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用罚款手段来禁烟实属“下下

策”，罚款主要就是想“吓唬”违规者，便于市场管理。对

此黄莉莉认为市场管理有多种方式，因为这种“吓唬”本

身就是违规的，一旦被处罚者提出相应抗辩，未必能达到

想要的效果。相关人士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可介入管理，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管理条例落实到实处。

昨日下午，记者刚走进病房，罗映辉的妈妈就高兴地

招呼记者：“他上午又吃了小半碗粥，虽然吃得不多，但总

比一口不吃要好。”据罗妈妈介绍，罗映辉目前虽然没有

完全恢复意识，但这两天睁眼的次数比之前多。“可怜的

孩子，受苦了，有时候他睡梦中惊醒了，还开口叫‘疼’。

越是后半夜，就越疼。”罗妈妈说，由于罗映辉夜里经常疼

醒，吵得隔壁的邻居无法休息，现在已经搬到其他病房去

了：“偌大的病房，现在只有我们一家人在这了。”

当记者把肇事司机罗国华已经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故

意杀人罪批捕的消息，告诉罗映辉的妹妹罗虹时，罗虹长

长地出了一口气：“这几天，我一直在关注媒体对罗国华

犯罪性质的报道，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比较满意，法律是

公平的，坏人就一定会受到惩罚。”罗映辉妈妈得知罗国

华被批捕的消息时，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

罗虹坦言，之前她也担忧罗国华家人是否会花钱来

左右事件的发展：“我哥哥还没有度过危险期，我妈妈一

听到犯罪嫌疑人的名字，精神就会崩溃。”罗虹还告诉记

者说由于担心老人受不了打击，他们一直都没有敢告诉

外公、外婆哥哥被撞的消息。可是，无意之间，外婆还是

从报纸上看到外孙被撞成重伤的消息，当场就哭晕了。

涉嫌故意杀人罪，罗国华昨被批捕，罗映辉家人稍宽慰：

“坏人就一定会受到惩罚”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于医院的病床之上躺了整整一周之后，被碾协警罗映辉终于坚强地挺

过了生死关。尽管只能进食小半碗稀粥，可对于他的家人来说，却是朦胧中的康复希望。昨天下

午，记者再次来到医院看望被碾协警罗映辉，并告诉他的家人，肇事司机罗国华已经被检察机关以

涉嫌故意杀人罪批捕，罗映辉的妈妈当即泪流满面。

5月30日，备受社会关注的“5·24协警罗映辉被撞

伤”一案，由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移送至包河区检察

院审查逮捕。包河区检察院经审查，昨日决定对犯罪嫌

疑人罗国华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

据了解，5月24日上午10时20分左右，合肥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包河大队交通协警罗映辉在徽州大道与太

湖路交口附近执勤。红灯亮时，罗映辉发现一辆牌照为

皖ATT655的黑色吉普越野车行驶在BRT公交车道上，夹

在两辆公交车之间。就在罗映辉现场处理时，吉普车驾

驶人罗国华，不但不听劝阻，还发动车辆前行，撞倒了站

在车左前方的罗映辉，并将倒地的罗映辉拖行了30多

米，车辆的左前轮从罗映辉身体上碾过。

肇事车辆和驾驶人罗国华被闻讯赶来的交警和巡

控民警控制住。受伤的罗映辉立即被送往省立医院进

行抢救，经医生初步诊断，协警罗映辉颅脑、内脏出血，

下体被碾轧破裂。目前医院仍在全力救治之中。

经审查，驾驶人罗国华，男，54岁，籍贯为湖北省武穴市

人，现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铜陵路1号碧湖云溪望湖苑。

在城隍庙市场经营场所吸烟最高罚千元
律师：市场管理处不具备执法权

昨日记者从合肥市庐阳区城隍庙市场管委会获悉，即日起城隍庙市场经营场所全面禁烟。您若在这里吸

烟，将有可能面临100至500元的经济处罚，如果这里的经营户“以身试法”，最高或被罚款1000元，经济处罚将由

城隍庙市场内的庐阳宫等4个管理所进行。

昨日是国际禁烟日，记者从合肥市庐阳区城隍庙市

场管委会获悉，自6月1日起，城隍庙市场经营场所全面

禁烟。昨日下午，记者就来到了合肥城隍庙市场位于安

庆路上的大门入口处，在大门前的柱子上记者看到了一

张《关于城隍庙市场经营场所全面禁止吸烟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

根据《通知》规定，市场经营户、物流配送人员在禁烟

区吸烟的，处500到 1000元罚款，经教育不改、情节严重

的移交消防部门依法给予治安拘留处罚，直至取消经营

资格。消费者在禁烟区吸烟的，以教育劝阻为主，经教育

不改的，处100到5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移交消防部门

依法给予治安拘留处罚。

随后记者走进市场内发现，各家店面门前都贴上了

“禁止吸烟”的标识，不过采访中记者发现，市场内还是不

停有抽着香烟的行人从身边走过。“只能先劝导，不听也

没办法。”城隍庙市场工作人员刘梅玲告诉记者，从6月1

日起市场内将全面禁烟，如果到时还有消费者在禁烟场

所抽烟，巡防人员将会先对其进行劝导，对于一些不听劝

的“烟民”，他们将根据《通知》上的规定进行相应的经济

处罚。

城隍庙市场经营场所全面禁烟

受害者家人满意初步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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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上的罗映辉


